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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06025744號

主旨：洋明機電工程有限公司等110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

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0年7月1日府產業商字

第110362612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

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0年7月1日府產業商字第110362612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府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

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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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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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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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劉
詩

堯

70
42
63

48
09

子
冠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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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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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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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盧
一

帆

74
42
83

58
12

沛
傑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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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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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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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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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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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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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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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03
62
70
50

0號

11
0年

07
月

0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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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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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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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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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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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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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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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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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06025750號

主旨：閎邦股份有限公司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立登記後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之

情事，經本府以110年7月1日府產業商字第11036272200號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

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0年7月1日府產業商字第110362722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府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

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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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119961號

主旨：公告翌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四小段

517-1地號等2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聽證訂於民國110年8月17日辦理。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10年7月30日起，至110年8月13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臺

北市北投區東華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7月30日起，至110年8月13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10年8月17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三)聽證場所：本市都市更新處17樓1703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68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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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樓）。

四、聽證程序：

(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府指定之

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聽證中

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

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相。但應

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九、張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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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北投區東華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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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03623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萬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北投區大業

段三小段762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書圖，並

自民國110年7月28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之1、第29條

之1。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0年7月28日起，至民國110年8月26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7月28日起，至110年8月26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

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

告欄、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四、本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臺北市北投區大業段三小段762地

號等31筆土地。

五、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公告拆遷日，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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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閱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北投區大同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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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06065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久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北投區大業

段三小段184-1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書圖

，並訂於民國110年8月12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108年5月15日修正發布前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0年7月29日起，至110年8月27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臺

北市北投區中央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0年7月29日起，至110年8月27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0年8月12日（星期四）下午3時0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都市更新處17樓1703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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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樓)（另因應本府防疫政策，公聽會屆時於Cisco Webex Meet視訊同步進行

）。

(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北投區中央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47  期

15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194481號

主旨：公告綺華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正區中正段一

小段68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聽證訂於民國110年8月19日辦理。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2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中正區公所、臺

北市中正區文北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2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10年8月19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三)聽證場所：本市非政府組織(NGO)會館(演講室)（臺北市 中正區青島東路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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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聽證程序：

(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府指定之

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聽證中

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

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相。但應

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九、張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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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正區文北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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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143401號

主旨：公告第三次公開展覽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

北投區新民段二小段370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

110年8月27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11日起，至110年9月9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臺

北市北投區中心里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11日起，至110年9月9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0年8月27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西北區N206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2樓）（另因應本府防疫政策，屆時於Cisco Webex Meetings視訊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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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覽

)。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北投區中心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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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11981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信義區永春

段二小段15地號等19筆(原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

書圖，並自民國110年8月5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5日起，至民國110年9月3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5日起，至110年9月3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

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公

告欄、臺北市信義區安康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四、本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範圍：本案更新單元業經109年4月13日

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415次會議同意將本府98年1月22日公告劃定「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段二小段15地號等18筆土地為更新單元」調整範圍為「臺北市

信義區永春段二小段15地號等19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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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閱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信義區安康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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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196931號

主旨：公告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

49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聽證訂於民國110年8月25日辦理。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48條，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9日起，至110年8月23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松山區公所、臺

北市松山區松基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9日起，至110年8月23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10年8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時0分。

(三)聽證場所：臺北市都市更新處1703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47  期

23



17樓)。

四、聽證程序：

(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府指定之

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聽證中

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

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相。但應

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九、張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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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松山區松基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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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03003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連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龍泉

段二小段745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110年8月

6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6日起，至民國110年9月4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6日起，至110年9月4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本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尋

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745地號6筆土地。

四、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閱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安區古風里辦公處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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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五 、 本 案 公 開 閱 覽 計 畫 書 ， 歡 迎 至 本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官 網 （ 網 址

：https://uro.gov.taipei/），「都市更新雲端查詢」區輸入本案資料後，可直

接下載計畫書內容，另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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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197231號

主旨：公告國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

215地號等2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聽證訂於民國110年8月

24日辦理。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48條，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6日起，至110年8月20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大安區公所、臺

北市大安區龍陣里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8月6日起，至110年8月20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10年8月24日（星期二 ）下午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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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聽證場所：本市都市更新處1703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

四、聽證程序：

(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府指定之

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聽證中

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

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相。但應

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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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安區龍陣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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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3樓北區

承辦人：林士婷

電話：02-27208889/1999 轉7399

傳真：02-27201978

電子信箱：oa-

1013@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登字第11060182372號

主 旨：內政部公告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項目，並自110年8月1日實施

一案，請查照。

說 明： 

一、依內政部110年7月26日台內地字第11002638736號函辦理。

二、旨揭內容刊載於行政院公報第027卷第140期（詳見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刊登公報不另行文)

局長  張治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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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許善娟

電話：(02)27590666轉6338

傳真：(02)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17@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03060104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本市康樂合署大樓地下及康樂立體等2處停

車場委託經營管理之公告（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0年7月20日北市停營字

第1103058540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正 本：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內湖區樂康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安泰里辦公處（含附

件）、臺北市內湖區內溝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東湖里辦公處

（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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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03058540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康樂合署大樓地下及康樂立體等2處停車場委託
安庭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實施24小
時計時收費。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25條、29條、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
費率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臺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例。   
公告事項：　

一、康樂合署大樓地下及康樂立體等2處停車場自民國110年
10月1日起至111年3月31日止，委託安庭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   

二、停車場車格位數及位置：   
(一)康樂合署大樓地下停車場：小型車53格（含身心障礙專
用停車位2格及孕婦、育有6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1格
），機車31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1格）。該場位
於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50號地下。   

(二)康樂立體停車場：小型車153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
位3格）。該場位於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38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47  期

33



裝

訂

線

第2頁 共3頁

三、收費標準：   
(一)康樂合署大樓地下停車場：小型車每小時收費新臺幣（
下同）30元；機車每小時收費10元，當日當次最高收費
上限20元（隔日另計）。   

(二)康樂立體停車場：小型車每小時收費30元。   
四、計費單位：全程以半小時計費。   
五、委託經營之停車場各式月票出售最高售價：   

(一)康樂合署大樓地下停車場：   
１、小型車全日月票4,000元。   
２、小型車全日里民優惠月票3,200元，優惠里：內湖區
安泰里、內溝里及東湖里。   

３、小型車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2,800元，優惠里
：內湖區樂康里。   

４、小型車日間優惠月票2,000元（使用時段：每日7時
至19時）。   

５、機車全日月票300元。   
６、身心障礙者除購買小型車全日里民優惠月票及小型

車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時，僅可選擇身心障

礙半價或里民優惠月票價其中一種優惠外，其餘月

票以半價優惠，身心障礙優惠月票查驗依「臺北市

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汽車及

機車）」辦理。   
７、上述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

在此限。   
(二)康樂立體停車場：   
１、小型車全日月票4,000元。   
２、小型車全日里民優惠月票3,200元，優惠里：內湖區
安泰里、內溝里及東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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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小型車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2,800元，優惠里
：內湖區樂康里。   

４、身心障礙者除購買小型車全日里民優惠月票及小型

車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時，僅可選擇身心障

礙半價或里民優惠月票價其中一種優惠外，其餘月

票以半價優惠，身心障礙優惠月票查驗依「臺北市

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汽車及

機車）」辦理。   
５、上述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

在此限。   
六、每日營運時段：24小時。   
七、實施日期：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1年3月31日止。   
八、購買小型車及機車全日月票憑行車執照辦理；里民月票

出售之審核依「臺北市公有路外立體及地下停車場里民

優惠月票出售規定」辦理；身心障礙優惠月票出售金額

及查驗依「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

規範（汽車及機車）」辦理。   
九、經營業者：安庭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服務

電話：（02）2633-5786。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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